
泗县中学学生管理制度

一、公德规范

（一）同学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团结和睦；对

待同学要有平等意识，要有爱心，要有豁达的心胸。

（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严于律己，平等待人。

（三）尊重别人的人格，不随便拿他人的东西。

（四）拾金不昧，捡到他人钱物要主动交还失主或学校。

（五）爱护公物，爱护环境，不攀枝折花，损坏公物要主动赔偿。

（六）不要随便进入他人班教室、寝室、办公场所，如需进入，须

经允许。办完事后立即离开。

（七）参加升国旗，学生集会等活动要认真、严肃、守纪，不能讲

喧闹、迟到、缺席。

（八）服饰整洁，举止端庄，谈吐文雅，爱清洁，讲卫生，讲文明，

有礼貌。

二、学习纪律

（一）上课认真听讲，不准看与所学课程无关的书籍，不准喧哗，

不准打瞌睡，不准搞小动作。

（二）讲文明，有礼貌，尊敬老师，不准干扰老师上课和同学学习，

在教室和其他庄严场所不准穿背心，穿拖鞋。

（三）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有事必须请假，请假须填写请假

条，经班主任批准后由值日班干部告知任课老师。请假在5天以上必须



经年级组批准，7天以上由校长室审批，请假在45天以上应办理休学手

续。

（四）努力提高学业成绩，以扎实的基础迎接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和高考。前者必须合格，否则不予毕业。

（五）遵守考试纪律，杜绝一切舞弊行为。

三、体育锻炼要求

（一）认真贯彻《中学体育工作条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二）认真上好体育课，严格按体育老师的要求积极参加锻炼。不

许穿拖鞋、皮鞋上体育课。

（三）认真做好晨操、课间操、眼保健操。集合要快，队伍要整齐，

做操时动作要规范一致，不许喧哗，做操完毕应按体育老师的指令有秩

序地退场。

（四）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各班的群体活动要按体育老师安排的内

容认真完成。

（五）自觉参加适合个人特长的体育锻炼。

（六）自觉参加体育测试，保证合格，力争达标。

四、学习、生活常规

（一）课堂纪律

1.闻预备铃，必须迅速，安静地进教室就座，把当堂需要的学习用

品放在桌子的左角，坐端正。

2.上下课时，由值日生喊“起立”、“问好”，等老师回礼后喊“坐

下”或“下课”。



3.服装整洁，夏天不准穿背心、拖鞋进教室上课，姿势端正，专心

听讲，积极思考问题或认真做作业，不准讲小话，做小动作，发言要先

举手，回答问题必须起立。不得上甲课做乙事。

4.上体育课，须在预备铃响时迅速到指定地点集合整队，集合要做

到快、静、齐，不得穿皮鞋、高跟鞋、拖鞋上体育课，要刻苦锻炼，不

得躲阳躲风，爱护体育器材。

5.上课迟到者，须经老师允许，才能进教室入座。

6.自习课不得随便出入教室，不准任意离开座位，要保持教室肃静，

不得高声谈笑。

（二）寝室纪律

1.住校生不允许私自租房住宿，违者严肃处理。

2.非经总务处和双方班主任认可，不得到他班住宿。

3.必须按时就寝，熄灯点响后，应保持安静，不允许大声吵闹，就

寝时间不允许在外逗留。

4.就寝后关好门窗，起床后，要落好锁，注意安全，谨防失盗。

5.不准私自留客住宿，不准在寝室生明火、接电线、电炉等电器。

6.按时起床，不睡懒觉，也不要求提前起床，以免干扰他人休息。

7.寝室是文明的窗口，要注意保持宿舍干净、整洁，地面要每天打

扫，衣服被褥要勤洗勤换，摆放整齐。要爱护公物和他人用品。

8.同室学友应互相关心，彼此照顾，互相谅解，团结一致，共创文

明寝室。

（三）文明就餐公约



1.住校学生必须到学生食堂就餐，不经学校同意，不准在校外饭店

包餐、网购订餐，更不允许聚众酗酒。

2.按时就餐，不提前进食堂或在食堂附近等候开餐。也不故意拖拉，

超过开餐的时间。

3.进入餐厅，要自觉购买饭菜，创造一种文明的环境，不得插队、

起哄、敲碗。不离席，不讲话，不准随便端饭出食堂。

4.必须在餐厅集中就餐，做到三不掉（不掉饭，不掉菜，不掉汤）。

5.节约和爱惜粮食，剩菜剩饭要倒在规定的地方。

6.讲究用餐卫生和环境卫生，饭后学生把桌面打扫干净，餐具送

到餐具收集处。

（四）卫生制度

1.教室、寝室及公共区卫生，坚持每天早晨一小扫，每周星期一下

午一大扫。

2.不准随便吐痰，不准乱丢果皮、纸屑，不准乱倒垃圾，不准把吃

不完的饭菜乱倒，把吃不完成的馒头乱丢。不准用粉笔到处乱写乱画。

3.注意学习卫生，看书写字坐端正，胸部离桌子一寸远，看书眼睛

离书本一尺远。不在走路、坐车时看书，不躺着看书。

4.个人卫生做到四勤、四不，即勤洗澡、勤理发、勤换衣、勤剪指

甲；不吃腐烂食物，不喝生水，不随地吐痰、乱丢果皮纸屑，不随地大

小便。

5.教室必须经常保持干净，课桌、讲台、电教设备要摆设整齐，不

在黑板和墙壁上乱写乱画。



6.寝室内务整理做到五条线：铺盖整洁一条线，衣服脸帕一条线，

鞋子摆放一条线，水桶整齐一条线，尽量不在寝室吃饭。

（五）学生考勤制度

1.有病或有事要请假，事假必须有家长证明，病假必须有医生证明。

请假三天以内由班主任批准，五天以内年级组审批，一周以上由校长审

批。回校要及时销假，未经请假离校或假满不来校者，作旷课处理。

2.遵守休息制度，如有三次迟到、早退或每次迟到、早退30分钟

以上者，记旷课一节；缺一次早自习记旷课一节，缺一次晚自习记旷课

两节；旷课超过十节以上者，则要受纪律处分。

（六）考试纪律

1.考试时间一律不准请事假，如请病假，必须持医院证明和家长的

请假条。

2.考试时，学生要按既定座位号对号入座，不准擅自调换座位；考

前十分钟预备铃，要作好考前准备；开始考试一刻钟后未入场者，不准

入场，作缺考处理。

3.考场内要保持安静，不准随便走动，不准交头接耳、交换试卷、

挟带和偷看别人试卷等，凡舞弊的，一经查明，除试卷作废处理外，分

别根据情节和态度给予教育和纪律处分，期末不得评为三好学生和其他

荣誉称号。

4.考试时课桌上不得放课本、笔记，除试题字迹不清可以举手发问

外，一律不得提出询问。



5.不得用铅笔或红色笔答卷，要首先写好班次、考号和姓名。字迹

要工整，答卷的款式、规格和标点符号，都要符号要求，做到卷面整洁。

6.考生接到考卷后，要先看清题意；答题时，要沉着冷静；交卷前

要仔细检查，防止遗漏和出差错。

7.开考不得离开考场；交卷后方可离开考场，不准在考

场附近逗留或高声谈笑；如不接受教育，要适当扣除当场考试科目的分

数；闻下课铃声立即起立，让监考老师验收试卷后再出考场。

8.无故不参加考试，作缺考论处（缺考者一律记零分）。

（七）公物管理与赔偿制度

1.爱护公物，人人有责，对学校的一切公物，如图书、仪器、门窗、

电化教学设备、体育器材等，不得私自拿走和破坏。

2.教室里的课桌、凳子、清洁工具、黑板及门窗玻璃等

设备，各班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如有人损坏或遗失，必须查明原则，分

清责任，照价赔偿或加倍处罚。

3.不准攀登树木，采枝摘花。

4.损坏公物者，视情节轻重，除批评教育外，还需照价

赔偿。对有意破坏公物或态度不好的，除按学校奖罚条例处分外，还要

加倍赔偿。

5.对于各教室内损坏或遗失的公物，一经查出，由个人

负责，没有查出，由各班集体负责赔偿。

6.赔偿和罚款价格由总务处根据当时价格酌情处理。

（八）文明礼貌公约



1.服装要整洁，要求做到帽子戴正，纽扣扣好，鞋带系紧，不穿背

心或拖鞋进教室。

2.看见老师、同学要问好，与老师分别时要说“再见”，得到别

人的帮助，借了别人的东西应该说“谢谢”。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应该

说“对不起”，弄坏了别人的东西，应该道歉或赔偿。

3.不吹口哨，不说下流话，不做下流动作。

4.要尊重老师，不对老师评头品足，不给老师起外号，不准背后讲

老师的坏话。当老师对自己进行思想教育时，要虚心听取老师的意见。

5.对同学要团结友爱，不欺侮小同学、女同学。

6.进办公室应喊“报告”，经老师允许后方得入内。不乱翻老师的

东西。

（九）学生奖惩办法

1.奖励：为了加强正面激励，树立先进典型，决定对德、智、体全

面发展，能模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成绩优异的个人或集体进行奖

励。

（1）奖励种类：口头表扬，通报表扬，颁发奖状、奖品，授予“优

秀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先进团支部”、“先

进班集体”等光荣称号。

（2）奖励条件

①凡政治思想好，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在“五讲、四美、三热

爱”和“学雷锋，树新风”以及一切政治活动中表现出色，期评成绩各

科优秀、体育劳动成绩良好以上者，授予“优秀学生”的光荣称号。



②在优秀学生基础上，积极工作，热心公务，坚持原则，主持公道

的干部授予“优秀学生干部”的光荣称号。

③凡遵守团章，积极参加团的活动，能起模范作用的团员，授予“优

秀团员”称号。

④认真执行团的决议，坚持开展团队活动，积极做好团内外青年的

思想工作，成绩优异的团支部，授予“优秀团支部”的光荣称号。

⑤凡学风好，纪律好，团结好，卫生好，劳动好，锻炼好；及格率，

达标率，后进学生转化率成绩显著的班级，授予“先进班集体”的光荣

称号。

2.处分：为了保证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深入持久正常地开展，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决定对违反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学生

进行必要的教育惩戒和纪律处分。

①处分种类：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和开除

学籍。

对受前四种处分的学生，经过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者，可经本人申

请，小组评议、班主任同意、学校校委会批准撤销其处分。

凡违反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依据《安徽省泗县第一中学学生违纪处

分实施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相应处分。

决定各类处分时，必须做到两点：第一、看其错误的性质和影响；

第二、看学生本人对错误的认识态度和改正错误的决心。决定对学生的

处分，必须由班主任申报材料，年级组、政教处集体讨论，报请校长室



或校务会议研究决定。开除学籍的处分，由学校申报材料，经县教育体

育局批准方可执行。一切处分决定均应载入学生档案。

3.考查办法

为了使考查经常化、制度化、做到奖惩分明，决定采取以下几种主

要考查方法。

（1）建立班主任责任制。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班主任对学生的全

面发展负责到底。要求班主任每学期对每个学生至少进行3-5次谈话，

搞1-2次家访或书信联系，写一次操行评语。印制班主任手册，让班主

任分门别类记载学生情况，为思想教育积累素材。

（2）对学生的纪律、卫生、文体、劳动分别建立检查制度，检查

早晚自习、课间操、眼保健操、食堂、寝室纪律、环境区卫生和劳动场

地等情况，逐日登记，分类记分，按时公布成绩，此项工作分别由学生

处、政教处、艺体组和总务处确定一位同志负责管理，各班所得分作为

评选先进班集体的重要依据。

（3）建立民主评定制度。以班为单位组织学生进行民主评议，对

评出的典型应及时进行表扬或批评，被表扬或批评的学生，都须将情况

记入学生手册，装入学生档案。

（4）建立学年评优制度。每学年全校开展评选“三好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先进团支部”、“先进班集体”活动，

并分别颁发奖状、奖品、奖章、证书。

（5）建立健全学生档案。学生从入学起，将其操行评语、学习成

绩、健康卡片和奖罚情况逐期载入档案。



（6）政教处、教务处、团委、综治办要加强学生管理，并根据具

体形势、具体情况适时对学生管理制度进行修改，使学生管理制度不断

发展，更加完善。

五、校园管理制度

（一）学生在校园内不得大喊大叫、追逐打闹，不得在校园非运动

场地打篮球、排球、踢足球、玩飞碟等有可能损害花草树木及门窗玻璃

的体育活动。

（二）学生不得在校园内乱扔纸屑、塑料袋、瓜子皮、果皮、冰糕

棒等杂物。

（三）学生不得损坏校园内的花草树木，不得随便进草坪，不得在

校园内公共设施上乱写乱画和污染墙壁。

（四）学生不得在校园内乱吃零食，如冰糕、冰块等。

（五）学生不得在校园内骑自行车，自行车必须按指定地点存放，

并自觉存放整齐。

（六）学生不得爬院墙、钻窗子，学生课间不得大喊大叫，不得打

闹说脏话，不得打架斗殴、吸烟喝酒。

（七）学生就餐必须排队，不得拥挤、夹塞，不得乱倒剩饭剩菜。

（八）学生在校园内必须佩戴学生证，着装得体，坐正立直，行走

稳健，谈吐文明。

（九）教学楼门窗、宿舍楼门窗要及时关锁。

六、升降国旗制度



（一）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和象征。尊敬国旗体现着

维护国家的尊严。通过升降国旗仪式使学生受到直接的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国家和民族观念。

（二）国旗法规定：“全日制学校，除寒假、暑假和双休日外，应

当每日升挂国旗”，并且“应当早晨升起，傍晚降下”。每周一晨会时

间举行升国旗仪式，平时由升旗队完成升旗仪式。

（三）升旗时，升旗手应（随着国歌奏曲）郑重地将国旗徐徐升到

旗杆顶端。全过程，在场师生员工都要面向国旗原地肃立，行注目礼，

唱国歌。

（四）每次升国旗活动，由学校政教处统一安排校领导、教师或学

生进行国旗下讲话。

（五）降旗时，在操场的师生员工应停止活动，原地肃立，面向国

旗行注目礼，直到降旗仪式结束方可自由活动。

（六）升国旗活动中，政教处认真检查各班出勤和纪律情况并认真

记录，作为常规评比的一项重要内容。

（七）班主任都要按时参加升旗活动，政教处要做好考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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